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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余鑑忠是一位殘疾人士，今次寫信來是表達關於 5 月 4 日立法會議前意見及問

題，主題『傷殘津貼檢討及處理有關申請制度』。以下內容希望可以考慮，幫到我及一

班殘疾人士生活上的問題。 
 
1) 希望傷殘津貼金額及問題不差於或等同於較長者 ~ 以長者為例，可以領取生活津貼

的長者得到金額是(1 人=$2,565)(2 人=$2,565 x 2=$5,130)(3 人=$2,565x3=$7.695)，長

者資產限額是(單身人士=$219,000)(二人家庭=$332,000)。每月入息限額是(個人

=$7,750)(夫婦=$12,620)可能將來有每月$3,000 幾的計劃俾長者，『長者醫療劵』可以

去睇私家醫生，『長者牙科』定期機構及牙醫提供免費服務。長者有電費優惠，但殘

疾人士就咩優惠及免費計劃都無，每年送電器或家居維修，都是俾長者、婦女、單

親婦女家庭，而殘疾人士、精神康復者同家人就無。議員及立法會議員會提供優惠

俾長者及健康檢查服務、免費剪髮服務、過時過節有月餅送、年糕及其它等等食物

送；中華電力及煤氣公司每年都會請一班長者、婦女、單親婦女家庭食一餐，但我

哋殘疾人士、精神康復者同家人就無就咩都無！我哋遇到問題可能同長者一樣，分

分鐘差過佢哋，家庭人數愈多金額愈少！『傷殘津貼』的金額及資產限額可否跟『長

者生活津貼』的金額及資產限額一樣呢！ 
 
我哋殘疾人士每月個人領取傷殘金金額只是($1,695)-無資產審查，如果有入息會扣

除或會無得攞。傷殘及綜援人士資產限額是(單身人士=$47,000) (二人家庭=$70,000)，
對於我哋殘疾人士每月只得$1,695 元，就算加埋我及太太的家庭綜援，兩人只是接

近$6,000 幾元，令到我及太太基本上每日只食一餐飯。我並不是歧視他人，只是講

出事實環境的根據，長者有$2,500 幾，外面有超過 1,000 個機構提供免費及優惠，

另外單親婦女有$2,630 再加$340 亦都其它機構提供不同優惠及服務，而健全人士有

$2,420，亦都可以做兼職，而我哋殘疾人士只得$1,600 幾元一個月又咩都無。就算

我哋平時出街，好多餐廰，例：麥當勞、KFC、順天個間酒樓、啟田商場的日式放題

(長者及小童優惠)、朗豪坊所有自助餐，四圍都有提供長者及小童優惠或免費及其

它不能盡寫。但相反我哋殘疾人士去到任何食店或其它，都沒有任何優惠，況且我

哋殘疾人士平時出街要哀求人才得到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咁樣又公平嗎！咁我哋傷

殘人士日生活點慳錢呢？點樣令到我哋達到同一般人生活水平呢？ 
 
我曾經在 HKU 香港大學屈蛇 2 年，聽過博士、碩士、教醫生的研究生都講過，全世

界有一億種病無藥可醫，發生意外的事無人所知幾時會發生，其實傷殘人士無分年

齡、國藉、性別。我哋無得選擇變成殘疾人士，而且傷殘人士身份係由醫生簽發，

唔係任何人用主觀思想去決定邊一位係殘疾人士。 
 
其實我一向有唔明白，香港點解要分男女廁所，好似以前國內或現在都無分男女廁

所，好多國家亦都開始無分男女廁，可以節省好多資源，亦都有其他些女性講過，

使用時都會無需要等太耐，其他女性唔會逗留得太耐，會方便好多！答案是香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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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每個人需要，但殘疾人士從來無感受被人尊重，包括傷殘金、政策、法律等及

其它！其中一例：前星期及以往都有有交通意外是印巴藉電單車司機，無帶頭盔意

外地傷亡。香港歷史以來，因為尊重宗教文化問題，香港法例豁免了印巴藉電單車

司機及乘客無須帶頭盔，是尊重每個人需要。(及其它例子都有 
 
在今日社會制度底下，行得走得人士、無病無痛人士往往福利多於殘疾人士。香港歷

史以來，由香港港英政府年代，到現在中國政府、全世界的政府及全世界有錢人都成

日講『有能力人士去照顧無能力人士』，香港到現今都未做咁全面有能力人士去照顧

無能力人士，由其是弱勢之中更弱勢的一群殘疾人士、精神康復者同家人。我哋殘疾

人士往往要哀求人協助，才可以達到一般人的生活水平。一個家庭人數愈多，領取金

額就愈少，令到我哋將來有疾病時沒有足夠金錢去睇醫生、醫治及藥物，或急需要錢

去解決生活上問題時做唔到，急需要錢去買傢俬、電器、日用品、家居維修及其它就

沒有錢，例 1：外父的殮葬費外家 平都要俾$60,000 幾，買骨灰龕位都要$40,000 多，

其它雜費都不知點計，又有誰可以幫到我哋呢？例 2：我曾經有一次糖尿好高，入了

聖母醫院檢查，佢哋安排到女醫生做檢查，我住了兩三日，心口長時間都好痛，有營

養師、醫務社工、護士等等都建議我同醫生講需要做『電腦血管素描』，驚我心臟血

管閉塞長期痛。但多次我同醫生溝通，佢哋話我太年輕唔需要做，但係就算中文大學、

香港大學教醫生的教授都在電視或我親身聽到佢哋講，有好多病都已經年青化，亦都

包括『血管閉塞』。2016 年 5 月 5 日，『動新聞』都有講過有個剛出世的 BB 都會『腦

中風』。其實聖母醫院可能為了慳資源，唔想同病人做檢查。 後，聖母醫院要我用

$5,000 去聖德肋撒醫院做檢查，我及太太因為擔心影響健康及金錢，我哋每月只得

$1,500，點樣可以有多餘錢去做呢！我問都無人借，唯有我厚住面皮必不得已問妹妹

借了近$5,000，去排期聖德肋撒醫院做原價是$8,000，但現在是聖母醫院轉介才有

$5,000『電腦血管素描』檢查。但後來，妹妹都在社交群組唱我要問佢借錢，令到我

死慳死抵唔食都要儲蓄還番錢俾佢先。我哋殘疾人士好多時遇到急需要金錢時，中國

及華人社會現實狀況，有無好似我接觸的外國人，會無條件又無咁多藉口去幫人或會

盡力協助俾錢人呢！有機會有任何資源及優惠去幫我哋呢！例 3：我哋殘疾人士好多

時身邊每日都要用的電動輪椅一部【幾$10,000 元】、電動輪椅車軚【前軚都要$2,000
元或以上】、電動輪椅電池【$6,000 左右一對】、手動輪椅一部【幾 1,000 - $10,000 幾

元】、手動輪椅的配件車軚【幾$100 –幾$1,000 元】、坐墊【散熱坐墊都要幾$100 元】、

復康日用品 - 坐得士的椅【幾$100 元】、士的椅的手柄膠【$30 元以上】仲要 少一

次過訂 30 個或以上、士的椅的腳塞【$20 幾元】及其它等等，視乎每個人病情去選用

那一隻物料，所有都是靠自己金錢購買及維修，沒有任何津貼或資助，或都難於申請。

好多時生活上急需要、緊急睇西醫(政府醫院急症室要等到天光未睇到)及特別藥物等

等，所有都是自己錢買，沒有任何津貼可以申請到。買傢俬、電器及其它日用品同家

居維修都是自己錢買，我哋儲蓄的錢就是積屋房飢用來急需用，除了日用品，睇醫生

是 大消費。我哋殘疾人士電動輪椅要用電，其他人士都不能經常出街，因為不同的

病及殘障，要留在家中，靠電腦及電子科技去同外界聯絡及瀏覽資訊。我哋真係好想

同長者有同等待遇！ 
 



2) 照顧者的生活比較殘疾人士辛苦 ~ 我及太太是殘疾人士，其實唔關我哋事，我只不

過將社會問題講出來，所以用太太以前經歷寫出來………現有制度下，只有長者、殘

疾人士及單親婦女有牙科及眼鏡津貼，照顧殘疾人士的照顧者就什麼都沒有(及其它

等等都沒有)。太太是一位照顧者，唔知道是好彩還是唔好彩，好彩撞到好醫生簽了

她 50%或以上傷殘，享受好少少的福利；唔好彩只攞綜援是什麼都沒有。每日起居

飲食都要付出去照顧我這位殘疾人士，又要擔心我萬一突發性病發，她亦都形成 50%
殘疾人士，因為我病情緒不穩定，會隨時休克及自殺傾向會即時停頓，所以要用休

息方法去壓制病而不做任何事，而且精神科藥物反應令到我要即時在床邊休息。而

且我病發時有另一個問題，隨時經常休克窒息而死，所以我太太 24 小時不眠不休，

連食飯每分每秒都看住我有冇任何反應。所以她不能幫助我及自己的任何事務，只

能照顧我的病情況。我太太非常辛苦，24 小時不離開我多一步，連煮飯離開一秒或

一段時間，都望住我會否休克而死。我因病發經常休克，只是幾秒鐘會令到我身體

變化及去世，之前入院期間醫務人員說，休克對於精神病患者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因為好多時照顧者同殘疾人士及精神康復者一齊生活，而無論衣、食、住、行各樣

同樣要付金錢，相對一般正常人的生活都會困難，更何況是照顧者身份，但往往照

顧者會被忽略重要性。因為照顧者在家庭中所付出同樣比殘疾人士多，但無論綜援

金額及其它支援服務，包括牙醫、眼鏡、陪同康復者覆診的車費、緊急手機電話費

用、自己看醫生的車費、家居電話費用、普通車費、長期補助金、綜合精神康復服

務及其它等等卻比殘疾人士少。例如：外出搭車時，殘疾人士有港鐵半價車費優惠，

而照顧者就沒有；殘疾人士出外看醫生及覆診時，有車費津貼，而照顧者陪同殘疾

人士出外時卻沒有任何車費津貼；殘疾人士有牙醫津貼，而照顧者卻完全沒有資助；

令到照顧者影響生活及健康狀況欠佳，辛苦地照顧殘疾人士。照顧者通常要長期睇

住殘疾人士起居飲食生活，所以都難搵到工作，連兼職都搵唔到都冇人會請， 後

都要長期留在家中照顧殘疾人士，所以都要長期取社會保障金(綜援金)維持一般的基

礎生活，非常艱苦。香港好多人都說，照顧一個殘疾人士比照顧一個長者還要辛苦，

照顧者及殘疾人士需要資源及福利都比一個長者還要多。照顧者就算揾到工作，但

好多僱主都唔想照顧者協助及陪同殘疾人士，例：推輪椅、翻譯及其它等等(不能盡

寫)，陪覆診及睇醫生。現在社會愈來愈現實，本人及好多親朋戚友請兩日假搞殯儀

儀式去送別離世的人，僱主會俾難聽說話及難睇面孔，或者第二日直頭叫我哋唔需

要返工。 
 
其實我在 2016 年 3 月 5 日跟運房局局長張炳良教授開會，佢講過殘疾人士 50%及照

顧者關於$2 乘車優惠，但佢驚俾人濫用或盜用，所以我寫了以下內容俾佢。希望照

顧者及 50%殘疾人士可以有$2 車費優惠，例：康民署及其它機構一樣，可以一位殘

疾人士及一位照顧者有同等優惠，如果擔心有人濫用$2 八達通，可以參考法律去控

告佢哋，亦都是用緊有相片的『個人八達通』才會有效。陪同者$2 車費，其實社會

福利署會做一個中間角色，由社會福利署審批，之後會將港鐵表格交回俾港鐵，再

由港鐵去做一個重覆審批再去執行。其實唔需要擔心有人濫用，有港鐵及承辦商定

期去監管去查證，之前有個中大女教授，亦都是用$2 優惠，被職員查到，亦都被判

有罪已經有案例，及有其他不同的案例都出現了。之前有承辦商監管，唔會有太多



人，用少少錢去冒風險，之前只是少少主觀思想的人去犯法，太多人不會冒風險，

因為是犯法，香港有偽造文件及詐騙法例。 

   以下是本人搜集有關法律，如有人盜取證件不用擔心，可以以供參考法律，亦

都可以問律政司的意見可能會更多，我亦都做過 12 個政府部門，包括其中一個律

政處，所以我識如何揾到這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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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人事登記條例》 憲報編號：  

條： 7A 條文標題： 管有偽造身分證 版本日期： 30/06/1997 
 

(1) 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使用或保管或管有偽造身分證或根據本條例發出

的其他文件的偽造本，即屬犯罪─  

(a) 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10 年；及 

(b) 循簡易程序定罪後，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2 年。 (由 1996

年第 25 號法律公告修訂) 

(1A) 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使用或保管或管有他人身分證或根據本條例發出

而屬於他人的其他文件，即屬犯罪─  

(a) 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10 年；及 

(b) 循簡易程序定罪後，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2 年。 (由 1989

年第 56 號第 4 條增補。由 1996 年第 25 號法律公告修訂) 

(2) 就第(1)或(1A)款而言，被控人如有以下情形，即被當作為保管或管有身分證、其他

文件、偽造身分證或其他偽造文件─  

(a) 由他親自保管或管有該證或文件；或 

(b) 明知而將該證或文件交由他人實際保管或管有，或放在其他地

方，不論該地方是否由他本人佔用， 

以上述方式保管或管有、或放在上述地方的身分證、其他文件、偽造身分證或其他偽造

文件，不論是否由被控人或其他人使用，均無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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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竊罪條例》 

 

 

憲報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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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16A 條文標題： 欺詐罪 版本日期： 16/07/1999 



 

(1) 如任何人藉作任何欺騙(不論所作欺騙是否唯一或主要誘因)並意圖詐騙而誘使另一

人作出任何作為或有任何不作為，而導致—  

(a) 該另一人以外的任何人獲得利益；或 

(b) 該進行誘使的人以外的任何人蒙受不利或有相當程度的可能

性會蒙受不利， 

則該進行誘使的人即屬犯欺詐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 14 年。 

(2) 為施行第(1)款，任何人如在進行欺騙時意圖藉所進行的欺騙(不論所進行的欺騙是否

唯一或主要誘因)誘使另一人作出任何作為或有任何不作為，而因此會導致該款(a)及(b)

段所提述的兩種後果或其中一種後果產生，則該人須被視為意圖詐騙。 

(3) 為施行本條— 

“不利”(prejudice) 指在經濟上或所有權上的任何損失，不論是暫時性的或是永久性的； 

“作為”(act) 與“不作為”(omission) 分別包括一連串的作為與一連串的不作為； 

“利益”(benefit) 指在經濟上或所有權上的任何獲益，不論是暫時性的或是永久性的； 

“欺騙”(deceit) 指就事實或法律而以語言文字或行為作出的任何欺騙，包括與過去、

現在或將來有關的欺騙，以及就進行欺騙的人或任何其他人的意圖而作出的欺騙，而在

本定義中，行為指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欺騙則指蓄意或罔顧後果地作出的欺騙； 

“損失”(loss) 包括未有取得可取得的東西而引致的損失，以及失去已有的東西而引致

的損失； 

“獲益”(gain) 包括藉保有已有的東西而獲益，以及藉取得未有的東西而獲益。 

(4) 本條並不影響或修改普通法中的串謀詐騙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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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盜竊罪條例》 憲報編號：  

 18A 條文標題： 以欺騙手段取得服務 版本日期： 30/06/1997 
 

(1) 任何人以欺騙手段(不論該欺騙手段是否唯一或主要誘因)而不誠實地取得另一人的

服務，即屬犯罪，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監禁 10 年。  

(2) 凡有他人被誘，藉着作出某作為，或藉着導致或准許作出某作為而授予利益，以為

所授利益已獲或將獲支付代價，此等情況即屬取得服務。 

(3) 就本條而言，“欺騙手段”(deception) 的涵義與第 17 條中該詞的涵義相同。 



章： 210 

 

標題： 《盜竊罪條例》 憲報編號： L.N. 163 of 
2013 

條： 18 條文標題： 以欺騙手段取得金錢利

益 
版本日期： 03/03/2014 

 

(1) 任何人以欺騙手段(不論該欺騙手段是否唯一或主要誘因)而不誠實地為自己或

另一人取得任何金錢利益，即屬犯罪，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監禁 10 年。 

 

 

章： 210 

 

標題： 《盜竊罪條例》 憲報編號：  

條： 4 條文標題： “挪

佔”(Appropriates) 
版本日期： 30/06/1997 

 

(1) 任何人行使擁有人的權利，即相當於作出挪佔行為，此包括他並非藉偷竊而(不論是

否不知情地)獲得財產，但其後卻就該財產行使權利，以擁有人身分保有或處理該財產。  

(2) 凡財產或財產上的任何權利或權益，以有值代價轉讓給或看來是以有值代價轉讓給

一名真誠行事的人，而該人其後行使他相信是已經獲得的權利，則該項權利的行使並不

因轉讓人的所有權欠妥而相當於對該財產的盜竊。 

章： 210 

 

標題： 《盜竊罪條例》 憲報編號：  

條： 7 條文標題： “意圖永久地剝奪他人

財產” (With the 

intention of 

permanently depriving 

the other of it) 

版本日期： 30/06/1997 

 

(1) 任何人挪佔屬於另一人的財產，雖無意使該另一人永久地失去該東西，但如他不顧

該另一人的權利而意圖將該東西視為自己的東西處置，則仍須視為意圖永久地剝奪他人

財產；而且，如該財產是借入或借出的，而借入或借出的期間及情況相等於將該財產徹

底取走或處置，如果是並僅如果是如此，則如此借入或借出該財產，亦可相當於不顧另

一人的權利而將該財產視為自己的財產處置。  












